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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八题：投资者教育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锺泰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近年，金融机构推出的投资产品日新月异，而且透过银行向散户投资

者销售该等产品，当中包括一些涉及高风险的衍生工具。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会： 
 
（一） 除了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制作的投资者教育网站及电视节

目外，政府有否透过其它途径（包括电台）推广投资的基本常识； 
 
（二） 会否印制单张并规定投资产品的销售商须向有意购买该等产品的

市民派发，以提醒他们在作出投资决定前应注意的事项；及 
 
（三） 会否规定在投资产品的性质许可下，有关的销售合约须载有冷静

考虑期条文，容许投资者在该段期间内无条件取消合约？ 
 
答复： 
 
主席： 
 
（一） 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保障和教育投资者的工作。做好投资者教育，

除了有助于投资者个人层面的保障外，亦对香港整体金融业的稳定性，以

至加强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市场的信心，均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一直积极推行各种投资者教育

的活动。自１９９７年起，证监会已推出电视宣传短片及电台宣传声带，

于各大电视台及电台播放，以宣传有关投资者在投资时需要注意的事宜。

除此之外，证监会亦制作电视、电台节目，以及在巴士上播放教育短片，

并透过举办不同形式的金融知识问答比赛，投资经验分享比赛及讲座等，

加深投资者对各投资课题的认识。 



  同时，证监会除了透过为投资者特设的投资者教育网站发放教育信息

外，亦刊发投资者教育刊物，在报章和杂志发表专题文章等，提醒投资者

评估投资建议时应提出的问题和须注意的事项。 
 
  由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８年９月两年内，证监会共制作了１２

集教育投资者的电视节目及播放了１０８个电台环节。此外，证监会亦在

逾千辆巴士不断重复播放多达６９套的教育短片，以及在报章发表共１３

０篇的教育性文章。证监会亦为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市民举办了１２７场

讲座，并与本地多间大学合办多个学分制课程，以增加公众对有关投资的

常识。 
 
  证监会已于２００８－０９财政年度，就投资者教育方面增加拨款，

以加强推行投资者教育活动。证监会现正积极考虑再在这重要范畴上增拨

额外资源。 
 
（二） 作为投资者教育工作的一环，证监会不时为投资者编印各种不同

的教育性刊物，多年来，证监会出版的刊物共数十款，涵盖不同的课题，

包括投资产品（股票、基金、债券、结构性工具等）、投资各项产品时要

注意的事项、拣选经纪及投资顾问的事宜、筹划投资组合、法规简介等。 
 
  自２００１年起，证监会亦不时在推出投资者教育刊物时，向持牌人

及／或注册机构发出通函，鼓励他们向其客户派发有关刊物。 
 
（三） 有鉴于雷曼迷你债券事件在社会上所引起的关注，财政司司长已

要求证监会在本年年底前提交报告，总结这次事件的经验及提出改善建

议。证监会将探讨应否设立「冷静考虑期」，并容许投资者在该段期间内

无条件取消合约，亦会研究有关建议就不同投资产品在执行上的可行性及

利弊。  

完  
 
 

 


